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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关于《海口江东新区支持产业集聚发展办公
用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·13 讲话及《海南自由

贸易港总体方案》指示精神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，增强在

地企业的获得感，提升企业在江东落户的意愿，集聚江东产

业人气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海口江东新区支持产业集聚发展

办公用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
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及出台目的

（一）起草背景

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

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。“4·13”

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多次重

要指示批示。2018 年 6 月 3 日，海南省委、省政府决定设立

海口江东新区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点先行区域，成

为海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·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

文件精神的重要创新示范，以及展示中国风范、中国气派、

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。实施办公用房补贴能有效地鼓励产权

招商单位共同招商的积极性，促进注册企业回归，加快江东

新区产业集聚，为加快江东新区现代服务业的建设奠定了坚

实的基础，制定配套政策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扶持意义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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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起草依据

根据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、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 商务部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

干特别措施的意见》、《海口市支持总部经济若干政策》，

以及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鼓励政策。

（三）出台目的

结合自身园区的建设规划，降低企业初期营运成本，提

升区域竞争力，引导企业扎根江东新区经营，以江东新区各

园区办公用房的实际存量为依据，结合江东新区现代服务业

重点产业发展领域精准施策发力，集聚江东产业人气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，二十四条。主要扶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扶持对象标准

申请租金扶持的机构所入驻的办公楼宇应为面向金融

业、临空经济、消费精品、数字智慧及其他出口型、外向型

服务业等江东新区鼓励发展的产业（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外）

的楼宇，总租售面积不低于 40000 平方米；且在提出申报后

的两年内，符合入驻条件机构的租售面积，应达到办公楼宇

可租售面积的 60%以上；能提供低于市场租金评估价格的优

惠租金，优惠幅度 10%以上。办公楼宇业主单位或其委托的

管理单位应当向江东管理局申报拟集聚的产业类型，并符合

江东新区各类专项产业扶持政策中关于产业载体的认定条

件。

（二）扶持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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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购置扶持：在海口市内无自有办公用房的，在江东新

区内首次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，经认定的总部企业可按 600

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；

其他重点机构可按 300 元/平方米的标准一次性给予扶持，

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；

2、租赁扶持：针对在海口市内无自有办公用房的，在江

东新区新租赁办公用房自用，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,且在

租赁期限内未转租、分租或改变功能的机构。入驻经江东管

理局认定的产业载体且经江东管理局认定的，按照 60 元/平

方米/月给予 36 个月的补助，每家机构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

万元。经认定的总部企业按照 60 元/平方米/月给予 36 个月

的补助，每家机构每年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不符合以上两种

情形的其他机构，经江东管理局认可，按照实际租金的 20%、

最高不超过 15 元/平方米/月给予 18 个月的补助，每家机构

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，最高可扶持 3 年。所有补贴价格

均要低于实际购置或扶持价格。

三、提请重点关注或讨论的事项

《管理办法》本办法综合力度主要横向对比深圳、西安

等地的相关政策措施，并对照江东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相关

支持领域及方向，突出海南自贸港特色及实质性经营等原

则，并根据江东新区在建在售办公楼宇实际情况，确定企业

在江东新区购置办公用房的具体补贴方式与额度。

详细条款支持力度对比及资金预测详见《海口江东新区

支持产业集聚发展办公用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政策条文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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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表。

四、主要亮点

明确支持入驻面向金融业、临空经济、消费精品、数字

智慧及其他出口型、外向型服务业等江东新区鼓励发展的产

业类型机构的企业的办公用房成本，进一步降低企业入驻初

期的运营成本，提升企业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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